
《三亚农科绿谷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暨
城市设计》批前公示文件

一、规划范围

规划范围北至荔枝岭南面山脚处，东接槟榔河乡村文化旅游

区，西靠三亚智谷产业园区，南至妙林片区，总用地面积约382.22

公顷。

二、功能定位

三亚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、三亚民生物资保障中心、全球热

带农产品商贸流通平台和海南跨境食品智造集聚区。

三、功能结构

规划区总体形成“一园两轴五组团”的空间结构。 “一园”

即文化休闲生态公园。利用东部丘陵打造生态公园，是构成本片

区主要生态绿心，也将成为本园区的重要公共休闲空间。 “两

轴”即东西产业发展轴、南北特色景观轴、“五组团”即食品智

造组团、仓储物流组团、中心商贸组团、生活配套组团、文化休

闲组团。

四、用地布局

规划按照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

南》（试行）明确各地块的用地性质、控制指标。

建设用地总量 261.36 公顷，其中，居住用地（07）26.49

公顷，占规划范围用地总量的 6.93%；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

（08）1.78 公顷，占规划范围用地总量的 0.47%,商业服务业用



地（09）76.03 公顷，占规划范围用地总量的 19.89%；工矿用地

（10）57.44 公顷，占规划范围用地总量的 15.03%；仓储用地（11）

24.04 公顷，占规划范围用地总量的 6.29%；道路交通运输用地

（12）37.42 公顷，占规划范围用地总量的 9.79%；公用设施用

地（13）4.19 公顷，占规划范围用地总量的 1.10%，绿地与开敞

空间用地（14）33.98 公顷，占规划范围用地总量的 8.89%。

规划范围用地汇总表

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
用地面积

（公顷）

占规划范

围用地比

例

01 基本农田 0.6912 0.18%

03 林地 120.1635 31.44%

07
居住用地 26.49 6.93%

0701 070102 二类居住用地 26.49 6.93%

08

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.78 0.47%

0801 机关团体用地 1.16 0.30%

080404 幼儿园用地 0.61 0.16%

09

商业服务业用地 76.03 19.89%

0901

090101/0902 零售商业/商务金融用地 4.90 1.28%

090102 批发市场用地用地 17.10 4.47%

090102/110101
批发市场用地/一类仓储

用地
30.95 8.10%

090104 旅馆用地 19.05 4.98%

0902 商务金融用地 4.04 1.06%

10

工矿用地 57.44 15.03%

100101 一类工业 4.64 1.21%

100101/110101
一类工业/一类物流仓储

用地
52.80 13.81%

11

仓储用地 24.04 6.29%

110101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6.01 1.57%

110101/090101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/零售 18.03 4.72%



商业

12

交通运输用地 37.42 9.79%

1207 城镇道路用地 35.81 9.37%

120802 公共交通站 0.70 0.18%

120803 社会停车场用地 0.92 0.24%

13

公用设施用地 4.19 1.10%

1302 排水用地 3.90 1.02%

1309 环卫用地 0.29 0.07%

14

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33.98 8.89%

1401 公园绿地 6.52 1.70%

1402 防护绿地 27.46 7.18%

城乡用地 382.22 100.00%

五、公共服务设施布局

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.78 公顷，占规划范围用

地总量的 0.47%。主要包括 1 处片区管理中心、1处幼儿园用地。

六、土地使用强度控制

（一）开发强度控制

根据用地的交通区位条件、滨水临山等自然环境敏感度，对

局部地块容积率进行提升或降低， 将中心城区整体划分为六类

开发强度：

（1）高强度：容积率控制在 2.5-3.0，主要是位于城北居住

区和南部商务办公中心。

（2）中高强度：容积率上限控制在 2.0-2.5，主要包括一

般沿街商业用地、商务办公和科研用地。

（3）中等强度：容积率上限控制在 1.5-2.0，主要包括部分



商业用地。

（4）中低强度：容积率上限控制在 1.0-1.5 以下，主要包

括批发市场用地。

（5）低强度：容积率上限控制在 1.0 以下，主要是指部分

公用设施用地。

（6）开敞空间：主要指生态绿地、绿地与广场用地、社会

停车场用地等。

（7）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容积控制在 1.0-2.0 之间。特殊

控制。规划区内已批用地的容积率依据已批规划或已批相关政府

文件具体执行。

（二） 建设高度控制

根据高度不同，本次规划划分为以下 4 个区间进行控制。

（1）高层引导控制区：建筑高度上限控制在 45-60 米左右，

主要以居住建筑、商务办公等公共服务用地为主的地标建筑。

（2）中高层控制区：建筑高度上限控制在 30-45 米，主要

包括商务酒店、科研、居住建筑等。

（3）多层控制区：建筑高度上限控制在 15-30 米，主要包

括大部分商业建筑和公共服务建筑。

（4）低层控制区：建筑高度上限控制在 15 米以下，主要涉

及到临近生态绿带地区地区。

特殊控制。规划区内已批用地的建筑高度依据已批规划或已

批相关政府文件具体执行。建筑的限高应符合机场净空要求。

七、道路交通系统

规划基于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，充分考虑片区地理特征、居



民出行特点和路网建设条件，优化片区道路网络布局，适度增加

次支路网密度，合理安排道路断面和街道空间尺度，提升片区交

通环境品质。本控规道路系统按城市主干路、城市次干路、城市

支路四级体系划分。

城市主干路：规划形成“三纵、两横”主干路系统，道路长

度 5.59km,路网密度 2.05km/km²。三纵：新联北路、园三路南段

和太阳城东路；两横：太阳城大道、太阳城南路。红线宽度控制

为 36-42m。

城市次干路：红线宽度控制为 20-24m，是主干路之间联络线，

承担内部各功能分区的交通联系，道路长度 7.11km,路网密度

2.61km/km²。

支路：红线宽度控制为 12-18m，承担片区内部交通组织，是

内部交通微循环系统，道路长度 5.28km,路网密度 1.94km/km²。

八、城市设计引导和控制

遵循“浅色调、深阴影、通透轻巧、简洁现代”的总体建筑

风格。本园区应尽量采用新型建筑工业，体现先进装配式建筑技

术风格。其中，生态居住建筑、科研办公建筑、商业建筑，应突

出滨海生态特质，适度体现当地文化特色。

新联路商务办公地标建筑高度不超过 60 米，科研办公建筑

高度不超过 45 米，其余建筑高度控制在 36 米以下，沿着北部山

地建筑高度不超过 24 米。

建筑连续界面（含裙房）不宜大于 80 米。建筑建议采用点

式或短板建筑形式，建筑屋顶宜有高低变化，高层建筑宜进行叠

退，避免天际线单调。

采用不同类型的街道尺度来创造不同的街道空间，提供公共



和私有空间清晰的界定。街道建筑高度（H）与街道宽度（D）应

符合以下规定：交通型街道为 1≤D/H≤3，生活性街道为

D/H≤1.5。



九、附图










